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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ㄧ  條   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提昇本校各場所之

環境安全及衛生，保障教職員生之安全與健康，訂定本辦法。本辦法未規定

者，適用其它環境安全及衛生管理法規辦理。 

第  二  條    本辦法所稱場所謂本校所屬各專業教室、場地、實習教室及餐廳等工作

場所。 

第  三  條    本校設立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(以下簡稱委員會)，為本校場所環境安全

衛生之最高決策機構。 

    委員會由校長、副校長、主任秘書、教務長、學務長、總務長、研發長、

資圖長、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及各學院院長組成；並由校長擔任主任委

員，副校長擔任副主任委員。 

委員會以每學期召開會議乙次為原則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，審議下

列事項： 

一、場所環境安全衛生保護計畫。 

二、重大場所環境安全衛生事件之處理。 

三、其它有關場所環境安全衛生管理決策事項。 

第  四  條    委員會下設環境安全衛生中心，依委員會之決策，規劃與管理本校場所

環境安全衛生有關事務（其組織架構圖如附表）。 

環境安全衛生中心下設綜合事務組、安全衛生組、環境教育組、環境管

理組，分別負責下列事項： 

一、綜合事務組：擬定場所環境安全衛生保護計畫。 

二、安全衛生組：規劃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飲食衛生督導。 

三、環境教育組：實施環境安全衛生課程及教育宣導。 

四、環境管理組：規劃環境綠美化、資源回收等有關環保管理工作。   

             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置主任一人，由總務長兼任，綜理中心各項業務；置

組長四人，分別由總務處營繕組組長、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組長、學生事

務處服務學習組組長及總務處事務組組長兼任；置技術及行政人員九人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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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事務處及總務處之行政人員兼任之。 

第  五  條    各單位主管為本單位場所環境安全衛生工作負責人，督導本單位場所之

環境安全衛生工作，並應指定一位相關教師或職員擔任場所環境安全衛生管

理人，辦理下列事務。 

一、擬定該單位場所自行檢查計畫。 

二、實施定期與重點場所安全衛生檢查。 

三、事故發生時，立即通報該各單位主管及環境安全衛生中心，並協助

處理及調查事故發生原因。 

四、辦理其他單位主管交辦之場所安全衛生有關事項。 

第  六  條    場所環境安全衛生管理人應實施定期與重點之安全衛生檢查，並依實際

需要訂定檢查項目表，規定檢查對象與內容。 

單位實施前項檢查後，應就下列事項作成環境安全衛生檢查紀錄表： 

一、檢查年、月、日。 

二、檢查項目。 

三、檢查重點。 

四、檢查結果。 

五、實施檢查者之姓名。 

六、依檢查結果採取改善措施之內容。 

七、其他相關檢查事項。 

前項環境安全衛生檢查紀錄表（如附件）於電子簽核完成後，自行列印

紙本一份，並存查三年。 

第  七  條    各單位場所發生下列災害時，除必要之急救、搶救外，非經司法相關機

構許可，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，場所環境安全衛生管理人並應於二小時內向

該單位主管及環境安全衛生中心報告： 

一、 死亡災害。 

二、 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。 

三、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。 

環境安全衛生中心應於接獲前項報告後二十四小時內，向檢察或警察機

關報案。 

第  八  條  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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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環境安全衛生中心組織 

 

環境安全衛生中心

中心主任
(總務長兼任)

環境教育組安全衛生組 環境管理組

組長
(服務學習組組長兼任)

組長
(衛生保健組組長兼任)

組長
(事務組組長兼任)

組員

(服務學習、生活輔導組
及通識教育中心

各1員)

組員
(營繕組、衛生保健組各1員)

組員
(服務學習、事務組各1員)

綜合事務組

組長
(營繕組組長兼任)

組員
(營繕組、事務組各1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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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達科技大學         環境安全衛生檢查記錄  

地點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檢 查 

項 目 
檢   查   重   點 

檢查結

果 

自行改善結果

或 

建議改善作法 

單位主 

管意見 

防 
 
 

火 
 
 

避 
 
 

難 
 
 

設 
 
 

施 

防火設施自行檢查要點：    

1.防火門、防火捲門有無被拆除。 

2.防火門、防火捲門（門軌或門框）無變形或損

傷情形。 

   

3.防火門、防火捲門應能完全閉鎖。    

4.防火門、防火捲門附近不得放置可燃物品。    

避難設施自行檢查要點：    

1.避難通道有無放置避難障礙之物。 

2.避難設施之地板面是否有絆倒或滑倒之處。    

3.緊急出口是否可以使用。    

4.避難通道之標示，是否明確。    

5.出入口附近是否有障礙物。    

滅火設備自行檢查要點(一般目視檢查):    

1.是否在步行距離 20m 以內。 

2.懸掛高度是否離地板面1.5m以下(>1.8kg者須

在 1m 以下) 

   

3.周圍有無障礙物影響其使用。    

4.有無變形或損傷。    

5.滅火器旁有無標示”滅火器”字樣。     

6.蓄壓式之滅火器，其壓力是否正常(有無下

降)。  

   

內部裝修限制，防焰物品之檢查重點：    

．使用之窗簾有無防焰標示。 

電 

器 
 

設 

備 
1.檢查電線包覆有無損傷，插電部分有無露

出等足以漏電、短路引起火災之虞。 

   

2.開關、插座等有無因接觸不良而發熱或變

色。 

   

3.有無使用多孔插座超過負載電流量?    

清
潔

環
境 

1.有無遺留垃圾、紙屑、飲料及食物。    

2.是否公告嚴禁攜帶飲料食物之標示。 
   

1.本檢查係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規定辦理。本檢查表應保存三年備查。 
2.檢查結果欄內若符合者以○表示，不符合者以 ╳表示，若無此項目者以/表示。 
3.本表檢查結果缺失須修繕者，應於提出本表時(或前)提修繕單申請修繕，並記錄於本
表。其餘缺失請自行改善。 

4.修繕記錄：□本表檢查不合格項目需修繕如已提修繕改善者，修繕單編
號：             。 
5.本表格可視實際情況作更改。 
 

 檢查人員 

簽章： 

單位主管

簽章： 

防火管理人 

簽章： 

 

總務主管

簽章： 


